
阳湖院区公共无线网络覆盖服务合同 
甲    方：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乙方：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招标编号:   JSZC-320400-JZCG-C2023-0038   中标通知书日期: 2024 年 1 月 16 日 

合同签署地：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合同签订日期：2024 年 2 月 1 日 

根据  常州市政府采购中心  (招标机构)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进行的 JSZC-

320400-JZCG-C2023-0038 号招标，甲、乙双方就乙方中标的 阳湖院区公共无线网络覆盖

服务项目，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共同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合同。 

一、 总则 

乙方按甲方要求，为甲方提供的 阳湖院区公共无线网络覆盖 项目具体服务设备清单

见下表（合同后另附服务内容具体要求）。  

本合同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肆拾伍 万圆整/年，小写：450000 元/年 。合同总额包

含项目服务实施范围内所涉及的巡检、维修、更换零配件和人工等所有费用，甲方不再另

行付费； 

项目的服务内容具体要求合同后另附。 

二、 合同文件：下列文件是构成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

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招标采购文件（编号：JSZC-320400-JZCG-C2023-0038  ）； 

2、乙方提交的投标文件； 

3、乙方投标的其他资料及承诺； 

4、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 

三、 付款方式：  

1、项目验收合格后，一次性向乙方支付 100%货款。 

2、乙方在收款前向符合国家财税规定并满足甲方财务要求的合规全额发票，甲方凭

票付款。 

四、 服务时间： 

本合同约定的服务时间：2024 年 06 月 01 日起至 2025 年 5 月 30 日止。 

五、 服务地点： 
序号 大楼 楼层 
1 保健中心 1-4F 
2 急诊楼 1-6F 



3 门诊楼 1-4F 
4 医技楼 1、2、4F 
5 住院楼 1-16F 
6 新大楼 1-25F 
7 行政楼 1-8F 

六、 资质、质量要求及技术标准： 

详见乙方提交的投标文件。 

七、 服务承诺： 
1. 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三包”规定以及合同所附的“服务承诺”提供

服务。 

2. 乙方应为甲方提供免费培训服务，并指派专人负责与甲方联系售后服务事宜。主要培

训内容为日常使用操作、保养与管理、常见故障的排除、紧急情况的处理等。  

3. 乙方承诺按照用户要求提供技术后援支持。技术支持的方式包括：电话技术服务、现

场技术服务、定期巡查服务、技术升级服务等。质保期内，乙方应为系统运行提供免

费运维服务，乙方必须提供 7*24 小时热线支持，任何原因造成的系统不能正常提供服

务，乙方应在 2小时内将系统恢复到正常状态。 

4. 乙方联系方式： 

乙方总体项目负责人：周忱恺 18915050189 

5. 乙方承诺保持总体项目负责人和维保服务技术负责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由常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信息科负责考核；乙方服从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信息科的管理，包括工

作时间、工作安排，严格执行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要求；乙方对服务人员必须进行相

关安全保密教育，有履行保密的责任和义务；乙方在提供维保服务过程中对自身的维

保服务人员人生安全负责。 

八、 验收标准及质量保证： 

1. 甲方依法组织履约验收工作。 

2. 甲方在组织履约验收前，将根据项目特点制定验收方案，明确履约验收的时间、方

式、程序等内容，并可根据项目特点对服务期内的服务实施情况进行分期考核，综合

考核情况和服务效果进行验收。乙方应根据验收方案内容做好相应配合工作。 

3. 对于实际使用人和甲方分离的项目，甲方邀请实际使用人参与验收。 

4. 如有必要，甲方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及专家参与验收，相

关意见将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 

5. 甲方成立验收小组，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乙方的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验收时,甲方按

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验收结束后,



验收小组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验收结果与采购合同约定的资金支付及履约保证金返还条件挂钩。履约验收的各项资

料存档备查。 

6. 验收合格的项目,甲方根据采购合同的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合同款项、退还履约保证

金。验收不合格的项目，甲方依法及时处理。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

的方式等适用《民法典》。乙方在履约过程中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违规情

形的,甲方将及时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九、 廉政建设： 

甲、乙双方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廉政建设的规定。乙方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不

正当竞争或向甲方工作人员进行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甲方工作人员不得收受乙方赠送

的礼品、礼金、购物卡等。一经发现严肃查处，甲方将终止与乙方的业务往来。 

十、 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如有变动，必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后，方可更改。本合同

一式肆份，甲方贰份，乙方壹份，集中采购机构机构壹份。 

其他未尽事宜，参照相关法律，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乙方：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单位名称（章）：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常州市武进区滆湖中路 68号          单位地址： 常州市和平北路 29号 

常州市天宁区兴隆巷 29号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附件： 服务内容及清单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现对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阳湖院区各楼宇重点区域（见下表）进行无线全面

覆盖。 

序号 大楼 楼层 

1 保健中心 1-4F 

2 急诊楼 1-6F 

3 门诊楼 1-4F 

4 医技楼 1、2、4F 

5 住院楼 1-16F 

6 新大楼 1-25F 

7 行政楼 1-8F 

2、 提供服务的租赁设备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分项服务名称 交付期 分项单位 数量 分项单价 分项总价 

1 互联网专线 1 个月 月 12 2349.36 28192.32 

2 防火墙 1 个月 月 12 1382.51 16590.12 

3 上网行为管理 1 个月 月 12 1563.22 18758.64 

4 无线控制器 1 个月 月 12 3162.6 37951.2 

5 AP（高密） 1 个月 月 12 289.15 3469.8 

6 AP（放装） 1 个月 月 12 17620.2 211442.4 

7 无线汇聚交换机 1 个月 月 12 1048.18 12578.16 

8 POE 交换机 1 个月 月 12 3758.97 45107.64 

9 网管监控平台 1 个月 月 12 3524.04 42288.48 

10 网管及认证平台 1 个月 月 12 2801.77 33621.24 

总报价（人民币：元）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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